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天 津 市 南 开 区 人 民 政 府

行 政 复 议 决 定 书

津南开复字（2025）122 号

申请人：张延强，男，汉族，1963 年 3 月 19 日出生，

住址天津市西青区天房美域商业广场 3 号楼 202 号。

被申请人：天津市南开区住房和建设委员会，住所地天

津市南开区南丰路 99 号。

法定代表人：田国明，主任。

委托代理人：冯亮，天津市南开区住房和建设委员会干

部。

申请人对被申请人作出的编号：2025-013-017（2）《予

以公开告知书》不服，于 2025 年 3 月 3 日向本机关申请行

政复议，本机关依法予以受理，现已审理终结。

申请人称，被申请人出具的附件是复印件为依据不具有

真实性。遗失作废声明需要连续刊登至少三天，被申请人出

具附件的复印件只显示刊登过一天，不符合规定要求，不具

有合法性。附件中没有遗失作废须连续刊登三天的其他两天

的信息，不具有合法性及关联性。故请求复议机关撤销被申

请人作出的编号：2025-013-017（2）《予以公开告知书》，

并责令其出具全面公开且真实完整的答复。

被申请人称，被申请人作出的编号：2025-013-017（2）

《予以公开告知书》符合《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的规定。故

请求予以维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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经审理查明，2025 年 1 月 17 日，被申请人收到申请人

提交的《政府信息依申请公开信息申请表》，内容为“36 张

征收拆迁补偿协议南开区房地产开发公司作废声明，一共 36

张，写的是天津市国有土地房屋征收补偿协议号码，要求公

开该作废声明”。2025 年 2 月 14 日，被申请人作出编号：

2025-013-017（2）《予以公开告知书》，告知申请人“经

查，我单位保存有上述信息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

息公开条例》第三十六条第（二）项的规定，现将该项申请

获取的政府信息提供给您。”2025 年 2 月 17 日，被申请人

对申请人邮寄送达，申请人于 2025 年 2 月 18 日予以签收。

本机关认为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

第四条规定，被申请人具有作出涉案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答复

的主体资格和法定职权。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第三十六条第

（二）项规定，“对政府信息公开申请，行政机关根据下列

情况分别作出答复：……（二）所申请公开的信息可以公开

的，向申请人提供该政府信息，或者告知申请人获取该政府

信息的方式、途径和时间”。本案中，申请人申请公开涉案

“作废声明”，被申请人在涉及业务科室充分检索查找后发

现该信息存在，并将该信息提供给申请人。因此被申请人所

作涉案《予以公开告知书》事实认定清楚，适用法律正确。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第三十三条第一

款和第二款规定，“行政机关收到政府信息公开申请，能够

当场答复的，应当当场予以答复。行政机关不能当场答复的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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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 20 个工作日内予以答复；需要延长

答复期限的，应当经政府信息公开工作机构负责人同意并告

知申请人，延长的期限最长不得超过 20 个工作日。”本案

中，被申请人于 2025 年 1 月 17 日收到申请人所提政府信息

公开申请，于 2025 年 2 月 14 日作出涉案《予以公开告知书》，

并于 2025 年 2 月 17 日予以送达，程序合法。

综上，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》第六十八条

的规定，本机关决定如下：

维持被申请人天津市南开区住房和建设委员会作出的

编号：2025-013-017（2）《予以公开告知书》。

申请人如不服本复议决定，可在收到本复议决定书之日

起十五日内，向天津市红桥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

二〇二五年三月十九日


